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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6_B0_E6_BA_90_E3_c36_52602.htm 被告人陈新源，男

，196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台湾省新竹市人，初中文化，

台北市唯启企业有限公司职员，住新竹市香山区美森街41号

。1993年11月2日被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龚建筑，男，1960

年4月30日出生，汉族，福建省石狮市人，文盲，农民，住石

狮市永宁镇沙堤村。1984年12月14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1989年2月5日刑满释放。1993年11月4日因本案被

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蔡德辉，男，1965年12月8日出生，汉

族，香港九龙人，初中文化，经商，住香港九龙黄大仙龙达

楼302室。1993年11月2日被逮捕。现在押。 福建省泉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新源、龚建

筑、蔡德辉犯走私毒品罪一案，于1998年9月8日以（1994）泉

刑初字第10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新源、龚建筑、蔡德

辉犯走私毒品罪，均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被告人陈新源、龚建筑、蔡德辉

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8月20日以

（1999）闽刑终字第18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并依法报请本院核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

复核。现已复核终结。 经复核查明：1992年5月，台湾不法商

人郭志敏（在逃）与被告人陈新源和曹芳裕（在逃）在台湾

密谋策划从大陆走私毒品，并安排曹芳裕负责联系购买毒品

，陈新源负责接运毒品至台湾澎湖。 1992年9月17日，陈新源

随郭志敏入境至广东省汕头市，通过陈清华（在逃）购买海



洛因9000克。9月20日，陈新源将9000克海洛因运至福建省石

狮市，藏匿于被告人龚建筑家里，并由龚建筑联系运毒船只

。龚建筑通过邱国祥（同案被告人，已判刑）介绍，雇用邱

国成（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的渔船，由龚建筑同邱尚显、

邱尚凯（均为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将9000克海洛因运至台

湾省澎湖西屿灯塔下，交给台湾的接毒人。 1992年10月12日

，陈新源与龚建筑从石狮市到汕头市，二人从曹芳裕手中接

到9000克海洛因。10月13日，龚建筑将9000克海洛因运至石狮

市，并通知邱国祥联系运毒船只。尔后，龚建筑和邱国祥、

邱尚凯、邱尚显、邱尚还（同案被告人，已判刑）驾驶邱国

成的渔船将9000克海洛因运至台湾省澎湖西屿灯塔下，交给

台湾的接毒人。 1992年11月11日，陈新源与曹芳裕入境至汕

头市，并由曹芳裕购买了9000克海洛因交给陈新源，陈新源

即通知龚建筑到汕头市。11月13日，陈新源、龚建筑将9000

海洛因运至石狮市。11月16日，龚建筑雇用邱国成的渔船，

由邱国祥、邱尚凯、邱尚显、邱尚还驾船将9000克海洛因押

运至台湾澎湖西屿灯塔下，交给台湾的接毒人。 1993年1月11

日，陈新源与龚建筑从石狮市到广东省普宁县。1月13日，陈

新源从陈清华手中接到1.5万克海洛因，由龚建筑运至石狮市

沙堤村。同日，被告人蔡德辉将通过黄木材（在逃）购买

的1.5万克海洛因交给陈新源，由陈新源运至石狮市沙堤村。

尔后，龚建筑、陈新源将上述3万克海洛因藏匿于邱国成的渔

船上，由邱国成、邱国祥、邱尚凯、邱尚还驾船运至台湾澎

湖西屿灯塔下，交给台湾的接毒人。 1993年2月20日，陈新源

与龚建筑到汕头市，蔡德辉将通过黄木材购买的2.25万克海洛

因交给陈新源，由陈新源与龚建筑一同运至石狮市沙堤村。



尔后，龚建筑雇用邱国成的渔船，由邱尚凯、邱尚显、邱尚

还将2.25万克海洛因运至台湾澎湖西屿灯塔下，交给台湾的接

毒人。 1993年5月12日，陈新源和龚建筑到汕头市，蔡德辉将

通过黄木材购买的3.6万克海洛因交给龚建筑。5月13日，陈新

源、龚建筑雇车押运海洛因返回石狮市途中，在福建省南安

市水头镇福厦公路235公里处，被公安机关抓获，当场缴获海

洛因3.6万克。 上述事实，有查获的海洛因及鉴定结论、证人

证言和同案被告人的供述证实，被告人陈新源、龚建筑、蔡

德辉亦供认，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陈新源、龚建筑

、蔡德辉伙同他人共同从大陆购买海洛因偷运至台湾，其行

为已构成走私毒品罪，且走私毒品数量大，应依法严惩。一

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

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五

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核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1999）闽刑终字第183号维持一审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被告人

陈新源、龚建筑、蔡德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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